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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登政文〔2011〕54 号

登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

《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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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善我市颍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确保我市白沙水库出

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根据《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郑州市政

府《关于郑州市生态水系流域污染实施有偿治理的通知》（郑政文

〔2011〕127号）精神和郑州市《关于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白沙

水库水质的督办通知》督办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落实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改善我市水环境质量为目标，强力推进我市

颍河流域水环境整治工作，彻底改善白沙水库水质。

二、工作目标

以全面开展颍河流域和白沙水库周边区域企业和农村污水

排放整治为重心，进一步提高颍河流域沿岸及白沙水库周边区域

治理标准，切实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着重解决事关民生的突

出问题，促进我市颍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确保我市

颍河流域出境考核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三、主要任务

1．我市颍河及其主要干支流沿线排污企业按要求全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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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施，确保污水达标排放。对直接或间接向水体超标排

放水污染物或者通过隐蔽排放的方式，将污水不经处理而排入水

环境的各类企业，发现一次由市环保局对其进行取证并实施不低

于 3个月的停产整治，并处上一年应缴排污费总额 5倍的罚款，

同时会同财政部门对所在辖区乡（镇）区、办一次性财政扣款 1000

万元。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对于两次以上超标排污的企业，

应依法予以关闭。

责任单位: 市财政局 市环保局 各相关乡（镇）区、办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2．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有效改善我市农

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现状。宣化镇、徐庄镇、告成镇、阳城工业

区、少林办（少林小区）于 2011 年 11 月底前各建成日处理 5000

吨的污水处理厂（含配套管网）和人工湿地工程建设任务，2011

年 12 月底前通过环保部门验收；白坪乡、大金店镇、东华镇、

石道乡于 2011 年 12 月底前完成筹建污水处理厂的环评、立项等

前期准备工作，2012 年 11 月底前通过环保部门验收。颍河流域

沿线排放生活污水的村庄于2011年 10月底前完成生态湿地工程

任务。

责任单位: 市国土资源局 市城乡规划局

宣化镇 徐庄镇 告成镇 白坪乡 东华镇

石道乡 大金店镇 阳城工业区 少林办事处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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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我市大金店镇、东华镇、告成镇、阳城工业区、徐庄

镇辖区内颍河及其主要干支河流、河道进行清淤疏浚，全面彻底

清除河道内的垃圾和杂物，并在沿河两岸进行植树绿化。此项工

作由市水务局牵头划定各相关乡（镇）区、办辖区内河道范围、

界线，各相关乡（镇）区、办应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前完成综合

整治任务，并通过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验收。

责任单位: 市水务局 告成镇 东华镇 徐庄镇

大金店镇 阳城工业区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4．依法取缔白沙水库库区内全部网箱养鱼行为，并将网箱

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拆除到位；拒不拆除的，由市水务局、宣

化镇、告成镇、徐庄镇、阳城工业区负责，依法组织强制拆除，

并通过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验收。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宣化镇 告成镇 徐庄镇

阳城工业区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5．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要确保各类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稳定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处理后的中水由郑州荣奇（俱

进）热电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回用。2011 年 8 月底前由中原环保水

务登封有限公司建成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并投入运行，市电业公司

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前负责输送该公司双回路用电。

责任单位：市电业公司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嵩阳办事处



— 5 —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6．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大市区污水管网

的收水能力。市住建局负责于 201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市区各条主

干道、现有小区、独家小院的雨污分流管网铺设建设工程。新建

市区道路、小区要建设雨污分流管网系统。

责任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城乡规划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7．市第二人民医院、指导站、中医院、三康医院务必于 2011

年 8 月底前建成医疗废水生化处理系统，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

责任单位：市卫生局

责 任 人：市卫生局局长

8．严格按照郑州市《关于郑州市生态水系流域污染实施有

偿治理的通知》（郑政文〔2011〕127 号）要求，我市实施颍河流

域沿线河道垃圾有偿治理办法。在检查中发现河道内有倾倒生

活、建筑垃圾等现象由市水务局负责清除，清除费用由市财政局

按照所需清除费用金额的 5倍从所在乡（镇）区、办财政账户中

一次性扣缴，所扣资金由市财政局设立专用账户，一部分用于补

助市水务局清除费用，剩余部分作为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市水务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9．对颍河流域沿岸直接或间接向河道排放污水的煤矿企业，

未经环保部门验收的，市煤炭局不得批复恢复生产。严禁新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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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化工、制药等各种高危排水企业，此类企业发改委不予立项、

环保局不予审批，工商局不予审核登记。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市煤炭局 市环保局 市工商局

责 任 人：责任单位行政正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

我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是我市环境保护重点解决

的突出问题，关系到颍河流域沿岸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加强

对整治工作的领导，市政府决定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常务

副市长、主管副市长任副组长、有关乡（镇）区、办和市直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

市环保局，具体督导协调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二）齐抓共管

市环保局：对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加大监管力度，实行严格的环保目标考核，依法查处违法排

污企业，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市监察局：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拒不纠正的，环境违法

违纪案件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处理不力的，玩忽职守充当违法

排污企业保护伞、损害群众环境权益的有关单位及相关责任人进

行查处。

各相关乡（镇）区、办：严格按照《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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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的任务认真抓好落实，做好合法排水企

业的监管和违法小企业的关停措施落实工作，认真落实颍河流域

河道清淤、排污口整治和河道垃圾清理、河道沿岸绿化等工作。

市工商局：根据市政府的决定和环保部门依法做出的处罚文

件和通报，对关闭或停产治理企业依法对其暂扣、注销或吊销工

商营业执照。

市电业公司：对被依法关闭（或拆除）的企业（或生产线）

和停产治理企业，停止供应生产用电。不得向“十五小”、“新五

小”污染企业及其它不符合环保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企业

供应生产用电。对被依法关闭（或拆除）的企业（或生产线）和

停产治理企业，不得擅自恢复供电，一经发现，由市监察局、市

绩效办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市公安局:对在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出现的治安、

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处理。

市财政局：及时、足额扣缴罚款，对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

专项整治项目的专项资金和补助资金及时拨付。

另外，市环保局、各相关乡（镇）区、办应严格履行职责，

作好执法后监督检查工作。

（三）责任追究

市监察局组织责任调查组，对各相关乡（镇）区、办和职能

单位进行履职不到位责任调查，对整治任务未完成或工作不力

的，由市监察部门追究相关乡（镇）区、办和职能单位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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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市绩效办将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成

效纳入相关乡（镇）区、办和相关责任单位绩效考核目标。

附件：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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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登封市颍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郑福林 市长

副组长：赵华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黄卫东 副市长

成 员：岳耀争 市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刘国栋 市政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梁跃飞 市委办副主任、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主任

李慧峰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遂旺 市公安局政委

郭更淼 市环保局局长

王建永 市财政局局长

顾建党 市发改委主任

高宏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曹宏伟 市城乡规划局局长

刘超杰 市水务局局长

耿伟灿 市工商局局长

景淑真 市卫生局局长

杨战伟 市煤炭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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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刚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何聪道 告成镇镇长

申卫保 东华镇镇长

薛少龙 宣化镇镇长

郭建刚 大金店镇镇长

董剑飞 徐庄镇副镇长

李俊锋 白坪乡乡长

杨飞剑 石道乡乡长

孙卫杰 阳城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孙利锋 少林办事处主任

孙玉生 嵩阳办事处主任

杜冠军 市电业集团公司经理

冯万发 市环保局党组书记

张建军 市环保局常务副局长

刘建涛 市环保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郭更淼同志兼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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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环境 治理 方案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

察院。

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6月17日印发


